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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教学案例：侵权责任法案例教程》特点：
　　第一，体系新颖。
本套案例教材以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线索，就每个具体理论问题设案情简介、思考方向、法律规定、理
论分析、自测案例五个部分，这一体例可以充分地体现实践、法律、理论的有机结合。

　　第二，内容简洁。
本套案例教材力求以简洁的语言阐述问题，解析实例，说明法理，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第三，紧密结合法律规定。
为避免案例教材脱离法律规定的现象，本套案例教材特别强调现行法的规定，并通过实例的解析帮助
学生理解法律的规定，以增强学生掌握和运用法律的能力。

　　第四，具有启发性。
本套案例教材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设计上都包括思考方向及自测案例，其目的就是给学生以充分的思考
空间，启发学生运用理论与法律分析来解决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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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财产损害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实际损失又称为积极损害，是指现有财产的减少或灭失。
例如，现有财物的毁损、因治疗伤害所支出的医疗费等。
可得利益损失又称为消极损害，是指应得到而未得到的利益的损失，即未来财产的减损。
例如，利润损失、工资收入损失、孳息损失等。
由于可得利益损失是未来财产的减损，所以，可得利益的损失不能通过财产的受损程度加以确定。
确定可得利益损失，应当取决于以下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这种利益是权利人尚未取得的。
已经取得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为实际损失，而非可得利益损失；二是这种利益是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
必定会取得的。
所谓必定取得，是指行为人不实施加害行为是该利益取得的充分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不实施加害行为，权利人就一定能取得该利益，而并非可能取得。
 （2）人身损害。
人身损害是指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致使被侵权人的身体遭受伤残或死亡的后果。
一般地说，人身损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般伤害；二是残废；三是死亡。
人身损害通常会引起财产损失，但人身损害本身是指自然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侵害，而不是指财
产损失，财产损失只是人身损害的后果。
 （3）人格损害。
人格损害是指侵害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外的人格权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例如，自然人因受到诽谤而使其社会评价降低，自然人的隐私被他人非法披露，自然人的肖像被他人
非法利用等。
人格损害通常会伴随精神损害的发生，但人格损害与精神损害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精神损害只是人格
损害的后果。
 （4）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又称为无形损害，是指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所造成的被侵权人的精神利益的减少或丧失，
表现为被侵权人精神上的恐惧、悲伤、痛苦、羞辱以及神经损伤等。
 3.案例评析 在案例1中，判断原告是否存在损害事实，其方法一般是对加害行为发生前后的权利主体
不同的利益状态进行比较，以此来观察利益是否发生减损。
原告的房屋在被告的大楼兴建之前一直处于稳定状态，而在被告的大楼开始施工后，便开始出现开裂
、倾斜、变形等现象，并经房屋质量监测站出具报告，表明前者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确因后者行为所
致。
在本案例中，由于施工一方的原因，导致原告房屋出现开裂、倾斜和变形等现象，这一损害可视为实
际损失，即造成了原告财产的积极减少。
为对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弥补，首先需进行修复加固，有关建筑设计部门作出工程预算造价为40万元
，也就是说因被告方施工的原因，原告需要为本不需加固的房屋进行加固，从而要支付40万元。
所以，在本案例中，被告的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了损害。
 在案例2中，原告因被被告工作人员搜身而认为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并造成了精神损害，从而要求被告
赔偿损失。
那么，本案原告是否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而有精神损害呢？
我们知道，名誉权是民事主体的人格在社会中的反映，是民事主体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
评价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因此，名誉权与名誉感不同。
法律上的名誉权是指他人对特定人的属性所给予的社会评价，即外部名誉或客观名誉；而名誉感则是
人对其内在价值的感受，即内部名誉或主观名誉。
在侵权责任法上，侵犯名誉权指的是对客观名誉而非主观名誉的侵犯。
在本案例中，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检查时并没有第三人在场，事后也未必会被第三人甚至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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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知晓。
在此情况下，原告的社会评价并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并不能认为名誉权受到侵害。
那么，能否就此认定原告没有损害存在呢？
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原告被侵犯的实际上是人格尊严，即自然人的一种自尊和要求得到他人尊重，不愿被歧视、侮辱的心
理状态。
在本案例中，被告强行检查原告身体并使其解脱裤扣，这种带有人身侮辱性的行为令原告的自尊和人
格尊严受到了刺激与伤害，因此，被告的行为已造成了原告人格利益的无形损害，此损害虽然在客观
上没有实在的外在表象，但确使原告的自尊与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同时产生了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
由此可见，原告遭受损害这一事实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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